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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完成过户登记暨新增一致行动人及持股

5%以上股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标的公司”）近日收到控

股股东上海其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其辰”、“转让方”）通知，

获悉其将持有的公司 335,176,285股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5%）协议转让给杭州鑫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鑫瑀”、“受

让方”）事项已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5年 9月 24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其辰与杭州鑫瑀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约定上海其辰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杭州鑫瑀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335,176,285

股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5%。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按

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前1个交易日标的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90%计算，

双方确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3770元，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税

前）为人民币 3,478,124,309.45元。（以下简称“本次协议转让”）

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免于发出要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收购报告书摘要》；于 2025年 10月 11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收购报告书》、《国泰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北京市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

及《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鑫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

增持股份之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2025年 10月 30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上海其辰提供的中国结算出具的《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事项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日期为

2025年 10月 29日，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协议转让系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本次协议转让

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分别为上海其辰、上海协鑫创展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协鑫创展”）；本次协议转让后，公司控股股东新增一致行动人

杭州鑫瑀，杭州鑫瑀持有公司 335,176,285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5%），

成为公司 5%以上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分别为上海其辰、协鑫创

展和杭州鑫瑀。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量

未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上海其辰仍为公司

控股股东，朱共山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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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其辰 693,413,333 42.72% 43.85% 上海其辰 358,237,048 22.07% 22.65%

协鑫创展 86,204,109 5.31% 5.45% 协鑫创展 86,204,109 5.31% 5.45%

杭州鑫瑀 335,176,285 20.65% 21.19%

合计 779,617,442 48.03% 49.30% 合计 779,617,442 48.03% 49.30%

注：①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623,324,614 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股份数量为 41,874,066 股。②上表中转让前后上海其辰的持股数及比例未扣减其转让给浙江

金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金证得胜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金证得胜

1 号”）股数及比例；2025年 6月 25 日，上海其辰与金证得胜 1号签署了《关于协鑫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上海其辰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金证得胜 1号转让

其持有的公司 96,130,000 股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2%。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6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协

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该事项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尚未在中国结算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三、其他说明

1、受让方杭州鑫瑀将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完成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前期公告披露后转让双方未签订补充协议或者作出其他安排。

2、本次协议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因本次协

议转让而违反履行承诺的情形。

3、本次协议转让系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4、本次协议转让自标的股份全部过户登记至受让方杭州鑫瑀名下之日起 3

个月内，受让方向标的公司委派一名非独立董事。受让方杭州鑫瑀承诺自标的股

份全部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个月内，受让方不以任何方式减持通过本次

协议转让取得的标的股份。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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